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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成立永福县风电项目工程建设

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和区直、 中直驻永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快我县风能资源开发，促进能源结构调整，保障我县风电相关项目顺利推进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，成立永福县风电项目工程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 长：秦传志  县委常委、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

副组长：石  羽 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

成  员：龚然辉  县社科联主席、县融媒体中心主任、

               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（兼）

唐小成  县人大农业农村和环资城建委员会主任委员
王  菁  县政府办副主任

舒军忠  县发改局局长提名人选

刘学永  县工信和商贸局局长

周  智  县公安局副局长

何小宇 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李  钢  县住建局局长

王健斌  县水利局局长

李天明  县文广体旅局局长

莫圣昌  县应急局局长

张  强  县林业局局长

蔡立业  永福生态环境局局长

韦光琪  县征拆中心主任

吕新志  永福镇党委书记

李  秀  罗锦镇党委书记

黄修解  堡里镇党委书记

陈  军  广福乡党委书记

傅德军  龙江乡党委书记

张连峰  永安乡党委书记

李  军  国能永福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

童  准  国能永福发电有限公司新能源工作部主任、
国能永福堡里风电场项目经理

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办公室、征（租）地拆迁组、政策解释组、巡逻执法和维护稳定组。具体分组及成员名单如下：

一、综合协调办公室

主  任：韦光琪  县征拆中心主任

副主任：王  菁  县政府办副主任


  周恩学  县发改局副局长

成  员：吕世坤  县委办工作人员

石冬丽  县政府办工作人员

侯良军  县政府办工作人员

刘丽萍  县征拆中心工作人员

蒋丽玲  县征拆中心工作人员

工作职责：办公室设在县征拆中心，负责领导小组印章、财务、台账管理等日常协调、联络工作。

二、征 （租）地拆迁组

永福镇、罗锦镇、堡里镇、广福乡、龙江乡、永安乡等6个乡镇的征（租）地拆迁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人员由各乡镇自行抽调。

三、政策解释组

组  长：唐小成  县人大农业农村与环资城建委员会主任

副组长：周恩学  县发改局副局长

向海松  县工信和商贸局副局长

毛永健  县司法局副局长

唐小敏 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成  员：蒋丽玲  县征拆中心工作人员

秦  波  县征拆中心工作人员

工作职责：负责征（租）地拆迁工作的政策指导和解释等工作。

四、巡逻执法和维护稳定组

组  长：蔡罗东  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

副组长：唐海波  永福镇派出所所长

唐  箭  罗锦镇派出所所长

陆平生  堡里镇派出所所长

梁  于  广福乡派出所所长

李正仁  龙江乡派出所所长

陈胜冰  永安乡派出所所长
许欣强  县自然资源局执法大队大队长

成  员：从县公安局、乡镇派出所和乡镇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等单位抽调。
工作职责：1.巡查项目用地范围违建、抢建、抢种等情况，并及时依法处理；2.负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社会稳定保障等工作
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3月22日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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